
附-1 

114年度教育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辦理防災教育計畫」 

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防災校園建置計畫」 

縣市、學校及有功人員評選繳交文件說明 

一、繳交期限：115 年 2 月 26 日（四）、3 月 9 日（一），以系統和郵戳時間為憑，逾期未全

數繳件者視為棄權。 

二、文件來源：請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計畫公告下載電子檔。 

三、繳交內容： 

項次 名稱 填報者 說明 數量 格式 

附件一 提報清單 

地方政府轄屬學校由

教育局（處）防災業務

承辦填寫 

提報學校所需繳交資料完

整後，請填寫於提報清單

上。 

1 份 doc檔 

附件二 報名表 評選之學校 主要聯絡人資料務必填寫。 1 份 doc檔 

附件三 
資料使用 

同意書 

地方政府及評選之學

校 

須由單位主管填寫並簽名
蓋章、並蓋機關大印。 

1 份 
紙本 

pdf檔 

附件四 
著作權授 

權同意書 

縣市政府及評選之學

校 

須由單位主管填寫並簽名
蓋章、並蓋機關大印。 

1 份 
紙本 

pdf檔 

附件五 

防災教育

推動有功

人員報名

表 

參選人員 

1、請自行填寫報名表，並繳

交具體事蹟佐證文件。 

2、參與人須親筆簽名，並由

機關首長簽名蓋章。 

1 份 pdf檔 

附錄 

 



附-2 

四、繳交方式： 

項次 文件 方式 

附件一-1 提報清單(進階) 
115年 2月 26日（四）前上傳
（https://forms.gle/6CkaH6RFxnsaLuZM8）。 

附件一-2 
提報清單(基礎、

縣市、有功人員) 
115年 3月 9日（一）前 

1、統一收齊壓縮檔案後上傳
（https://forms.gle/6CkaH6RFxnsaLuZM8）。 

2、附件三、四統一收齊後一併郵寄至教育部。 

收件人：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地址：106-36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06 號 13樓。 

電話：02-7712-9128 

附件二 報名表 

附件三 資料使用同意書 

附件四 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附件五 
防災教育推動有功

人員報名表 

115年 3月 9日（一）前至 google表單填寫資料上傳
（https://forms.gle/8Kj9PHh1HxSy6ECZ9）。 

備註：若有上傳或寄出資料時，請務必來電確認。 

 

  



附-3 

五、各地方政府基礎學校數量 

縣市 輔導學校數 
佳作 

(10%) 

優選 

(5%) 

績優 

(5%) 

基隆市 6 1 1 1 

臺北市 32 4 2 2 

新北市 30 3 2 2 

桃園市 30 3 2 2 

新竹縣 30 3 2 2 

新竹市 4 1 1 1 

苗栗縣 25 3 2 2 

臺中市 28 3 2 2 

彰化縣 25 3 2 2 

南投縣 14 2 1 1 

雲林縣 6 1 1 1 

嘉義縣 16 2 1 1 

嘉義市 3 2 

臺南市 30 3 2 2 

高雄市 24 3 2 2 

屏東縣 29 3 2 2 

臺東縣 15 2 1 1 

花蓮縣 10 1 1 1 

宜蘭縣 10 1 1 1 

澎湖縣 10 1 1 1 

金門縣 3 2 

連江縣 0 0 

 

  



附-4 

六、各地方政府防災輔導團團員總數 

縣市 

輔導團團員數 

(114年申請補助案計，不含專家顧問人

數) 

行政組推薦人數上限 

基隆市 28 3 

臺北市 100 10 

新北市 41 5 

桃園市 48 5 

新竹縣 44 5 

新竹市 12 2 

苗栗縣 29 3 

臺中市 54 6 

彰化縣 34 4 

南投縣 27 3 

雲林縣 25 3 

嘉義縣 48 5 

嘉義市 13 2 

臺南市 50 5 

高雄市 72 8 

屏東縣 44 5 

臺東縣 20 2 

花蓮縣 29 3 

宜蘭縣 53 6 

澎湖縣 14 2 

金門縣 23 3 

連江縣 14 2 

 

  



附-5 

七、地方政府評選時間 

分區 地點 評選日期 評選順序 縣市 

北
區 

宜蘭縣 

（地點未定） 
4/27 

01 連江縣 

02 花蓮縣 

03 宜蘭縣 

04 基隆市 

05 臺北市 

06 桃園市 

07 新北市 

中
區 

臺中市 

（地點未定） 
4/23 

01 雲林縣 

02 彰化縣 

03 南投縣 

04 新竹縣 

05 新竹市 

06 臺中市 

07 苗栗縣 

南
區 

高雄市 

（地點未定） 
4/24 

01 澎湖縣 

02 屏東縣 

03 嘉義市 

04 金門縣 

05 嘉義縣 

06 臺東縣 

07 高雄市 

08 臺南市 

註：請各地方政府統一於 115年 2月 26日（四）前上傳執行成果簡報至

（https://forms.gle/6CkaH6RFxnsaLuZM8）。 

 

  



附-6 

八、進階推廣案評選時間 【進階評選】 

編號 學校名稱 日期 評選時間 

1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民小學 4/20 下午 

2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國民小學 4/17 下午 

3 臺北市立內湖國民中學 4/20 上午 

4 臺北市立新興國民中學 4/17 上午 

5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3/10 上午 

6 新北市三峽區北大國民小學 3/18 上午 

7 新北市板橋區信義國民小學 3/18 下午 

8 新北市新店區屈尺國民小學 3/10 下午 

9 新北市八里區米倉國民小學 3/9 上午 

10 新北市五股區德音國民小學 3/9 下午 

11 桃園市復興區霞雲國民小學 4/10 下午 

12 桃園市大溪區永福國民小學 4/10 上午 

13 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 3/16 上午 

14 苗栗縣獅潭鄉獅潭國民小學 3/30 下午 

15 苗栗縣南庄鄉蓬萊國民小學 4/2 下午 

16 苗栗縣苗栗市文山國民小學 3/30 上午 

17 苗栗縣西湖鄉西湖國民小學 4/2 上午 

18 臺中市和平區德芙蘭國民小學 3/13 下午 

19 臺中市東勢區中科國民小學 3/13 上午 

20 臺中市和平區白冷國民小學 3/13 下午 

21 彰化縣溪州鄉大莊國民小學 5/12 上午 

22 彰化縣大城鄉大城國民小學 5/12 下午 

23 彰化縣埔心鄉明聖國民小學 5/12 下午 

24 南投縣竹山鎮桶頭國民小學 5/8 上午 

25 雲林縣斗南鎮石龜國民小學 5/8 下午 



附-7 

編號 學校名稱 日期 評選時間 

26 嘉義市東區嘉北國民小學 5/4 上午 

27 臺南市善化區大同國民小學 5/4 下午 

28 高雄市立英明國民中學 3/27 上午 

29 高雄市大樹區大樹國民小學 4/29 上午 

30 高雄市甲仙區小林國民小學 4/29 下午 

31 屏東縣內埔鄉東寧國民小學 3/27 下午 

32 屏東縣恆春鎮恆春國民小學 3/20 下午 

33 屏東縣枋山鄉加祿國民小學 3/20 上午 

34 花蓮縣鳳林鎮林榮國民小學 5/6 上午 

35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5/6 下午 

36 臺東縣成功鎮信義國民小學 4/8 下午 

37 臺東縣海端鄉加拿國民小學 4/8 上午 

38 連江縣莒光鄉東莒國民小學  5/14 上午 

39 澎湖縣七美鄉雙湖國民小學 3/31 上午 

註：請各學校統一於 115年 2月 26日（四）前上傳執行成果簡報至

(https://forms.gle/6RVtpsd5jaAAm5MR8)。 

 



附-8 

114年度教育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辦理防災教育計畫」

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防災校園建置計畫」 

縣市、學校及有功人員評選○○縣市提報清單 

進階學校 

(請填學校全銜) 

防災種子校園推薦 

1. ○○學校 

2. ○○學校 

參加教育部防災校園評選 

1. ○○學校 

2. ○○學校 

3. ○○學校 

 

 

縣市政府防災教育業務承辦人員簽章：           

 

 

縣市政府防災教育業務承辦科長簽章：            

附件一-1 

 



附-9 

114年度教育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辦理防災教育計畫」

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防災校園建置計畫」 

縣市、學校及有功人員評選○○縣市提報清單 

基礎學校 

(請填學校全銜) 

績優學校 

1. ○○學校 

2. ○○學校 

優選學校 

1. ○○學校 

2. ○○學校 

佳作學校 

1. ○○學校 

2. ○○學校 

地方政府 參與評選獎項（獎項可重複選擇） 

 ■營運領航獎(必填) 

 □人才精進獎 

 □輔導卓越獎 

 □創新精進獎 

 □活動推廣獎 

防災教育推動有功人員 

(請填單位/學校全銜+姓

名+職稱) 

行政組 

1. ○○○ 

2. ○○○ 

教學組 

1. ○○○ 

2. ○○○ 

 

 

縣市政府防災教育業務承辦人員簽章：           

 

 

縣市政府防災教育業務承辦科長簽章：           

附件一-2 

 



附-10 

114年度教育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辦理防災教育計畫」

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防災校園建置計畫」 

縣市、學校及有功人員評選學校報名表 

審查序號（本欄由教育部填寫，學校勿填）：  

學校名稱：（中文全銜） 所屬直轄市、縣（市）： 

校長（代表人）： 

參加案別：□學校執行基礎防災工作    □進階推廣案 

聯絡人資料：（後續相關訊息通知以電子信件為主，電話為輔，請務必詳填） 

姓名  

學校電話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郵寄地址  

 

附件二 

 



附-11 

114年度教育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辦理防災教育計畫」

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防災校園建置計畫」 

資料使用同意書 

為配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並確保您的權益，請詳細閱讀下列 114 年度教育

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辦理防災教育計畫」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防災校園

建置計畫」之資料使用內容，並請於閱讀完畢後，簽名表示同意所載內容。 

------------------------------------------------------------------------------------------------------- 

1、本校/機關所檢附的資料：學校/機關名稱、單位主管、聯絡人資料，僅供本計

畫相關活動使用、公開及寄送相關評審結果資料、進行後續篩選、追蹤、輔

導，並得轉授權予第三人供學術研究使用。除經本校同意或法律另有規定外，

教育部不得向第三人揭露或用於上述目的以外之用途。 

2、本校/機關所提供之資料，確無有冒用、盜用其他個人資料、資料不實等情事。 

 

 

本校/機關確已詳閱本同意書所列之個資使用同意書內容，並同意遵守各項規定

事項，謹此聲明。 

 

 

學校/機關名稱： 

單位主管簽章：                               （請本人簽章） 

學校/機關用印：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聲明欄 

附件三 

 



附-12 

114年度教育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辦理防災教育計畫」

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防災校園建置計畫」 

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一、授權內容： 

1、立授權書學校/機關參與 114 年度教育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辦理防

災教育計畫」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防災校園建置計畫」，以下簽名立書 

本校/機關報告書名稱： 

無償授權主辦單位教育部得基於非營利之目的，不限時間與地域，進行紙

本印刷、宣傳、展覽、書籍發表、數位化、重製等加值流程後收錄於資料

庫，並以電子形式透過單機、網際網路、無線網路或其他公開傳輸方式，

提供進行檢索、瀏覽、下載、傳輸、列印等。 

2、得公開運用於 114 年度教育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辦理防災教育計

畫」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防災校園建置計畫」活動期間所拍攝影像及

影音紀錄等。 

二、著作權聲明： 

本授權書為非專屬授權，著作者仍擁有上述著作之著作權。立書之學校/機

關及著作者擔保本著作之原創性著作，有權依本授權書內容進行各項授權，且未

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 

 此致 

 教育部 

 

學校/機關名稱： 

單位主管簽章：                               （請本人簽章） 

學校/機關用印：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附-13 

114年度教育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辦理防災教育計畫」

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防災校園建置計畫」 

「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及各級學校防災教育推動有功人員」報名表 

參選人姓名  從事防災教育年資 年 

現職單位/學校全銜  職稱  

聯絡電話 辦公室： 

手機： 

E-mail  

參選類別 行政組 教學組 

參選聲明：本人同意參加教育部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及各級學校防災教育推動有功人員評選，特此
聲明 本報名表所提供之資料完全屬實，並同意接受及遵守所有相關規定，如有違反，願負一切責

任，並同意教育部公告獲獎人姓名、服務單位，且參與資料授權教育部公開運用於相關成果展現。 

 

 

參選人簽名：                                                 日期： 

具體事蹟: 

行政組請說明任職期間的推動亮點成果(例如子計畫亮點、或推動創意)。 

1.任職年資 

2.推動子計畫亮點 

教學組請說明任職期間的教學亮點成果(例如教案及教學成果、教學示範、或擔任示範學校等經

驗)。 

1.承辦年資 

2.防災教學成果、課程示範、組織防災社群… 

 

 

 

 

 

 

單位聲明：參選人資料完全屬實，並同意接受及遵守相關規定及配合資料查核，如有違反，願負
相關法律責任。 

 

 

機關首長/學校校長簽章： 

 

  

附件五 

 

 



附-14 

註：繳交注意事項：Google 表單資料填寫及檔案上傳(申請人自行上傳)。 

1.報名表(上傳前請檢查是否已親筆簽名並由機關首長簽名蓋章)。 

2.服務年資與其他證明(具體事蹟佐證)文件： 

(1)行政組:請檢附擔任縣市政府防災教育業務承辦、或推動轄區防災教育業務的年資證明（以

縣市政府公文、團員證書影本、或其他可證明年資的文件提送）。 

(2)教學組:請檢附擔任學校防災教育業務承辦、或是在學校推動防災教育課程的年資證明（以

學校公文、或其他可證明年資的文件提送）。 

 

 

服務年資證明範例 

範例一(證書) 範例二(公文) 

  
 


